
沈环辽中审字〔2026〕10 号

关于沈阳祥泰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沈阳祥泰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关于《沈阳祥泰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下称《报告表》）的报批申请及《建设项

目环评“告知承诺制”审批即来即办承诺书》收悉。经审查

符合沈阳市环评“告知承诺制”审批即来即办项目办理条件，

现予以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位于沈阳市辽中区近海经济区保税北三路 8-1

号，总投资 38 万元，占地面积为 430 平方米。

本项目为新建项目，租用沈阳市宏富门业有限公司现有

闲置厂房，经营范围包括塑料制品制造；塑料制品销售；塑

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等。项目以外购 PE 树脂颗粒为主要原

料，通过上料、加热、吹塑、冷却、脱模等工艺生产塑料桶

（瓶）。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 PE 塑料桶 160 万只/a。根据

辽宁鑫隆瑞环保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对该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结论及你单位所做的承诺，我局同意该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以及拟采取的

环境保护措施。

二、你单位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防治污染和防



止生态破坏的措施，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项目竣工后，按规定开展环境保护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项

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

三、我局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负责对“报告表”和你单

位所做承诺开展实质性审查，出具实质性审查意见。对实质

性审查过程中发现环评报告表中存在的问题，你单位应在审

批部门出具实质性审查意见前予以修改完善。修改后的报告

表作为环评文件报批稿最终版纳入日常管理。

四、如建设项目实质性审查过程中，发现存在不符合即

来即办条件或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，将依据实质性审

查结果撤销审批决定，所有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由你单位自

行承担。

五、该项目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实际排污之前，你单位

要到项目所在地分局办理排污许可证，或者在国家排污许可

信息系统进行登记，具体管理级别依据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

可分类管理名录》执行。如不办理排污许可相关手续，不得

排污。

沈阳市生态环境局

2026 年 2 月 27 日

抄送：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辽中执法大队

经办人：郭旭 共印 3 份


	                    沈环辽中审字〔2026〕10号
	关于沈阳祥泰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